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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轻罪案件占比持续上升的犯罪结构变动下，轻罪治理已成为刑事司法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命题。在此背

景下，作为未成年人司法核心构成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正面临从理念设计到实践落地的系统

性困境。国家亲权理论与恢复性司法理念为其构筑了深厚的法理根基，而轻罪治理所秉持的“宽严相济”

政策取向，则与之存在深层的内在逻辑耦合。然而，当前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在实践中仍面

临立法分散、分级标准模糊、处遇措施单一、程序保障不足以及社会支持体系薄弱等多重困境。为此，

应当从明确罪错行为分级标准、优化分级处遇措施体系、健全程序性保障机制以及构建社会化支持网络

等方面进行系统完善，推动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实现保护社会与保障未成

年人权益的双重目标。本文从轻罪治理视角切入，剖析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的理论根基、实践困

境与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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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structural shift in crime characterized by a continuously rising proportion of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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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se cases, the governance of minor crimes has become a key propos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this context, the graded treatment mechanism for delinquent mi-
nors, as a core component of juvenile justice, is confronting systemic difficulties from conceptual 
design to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The doctrine of parens patriae and the concept of restorative 
justice have built a deep jurisprudential foundation for it, while the policy orientation of “balanc-
ing leniency and severity” upheld in minor crime governance has a profound intrinsic logical cou-
pling with it. However, at present, China’s graded treatment mechanism for delinquent minors still 
faces multiple dilemmas in practice, including fragmented legislation, ambiguous grading stand-
ards, undiversified treatment measures, insufficient procedural safeguards, and a weak social sup-
port system. Therefore, systematic 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by clarifying the grading crite-
ria for delinquent behaviors, optimizing the graded treatment measures system, strengthening 
procedural safeguard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a socialized support network, so a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raded treatment mechanism for delinquent minors with Chinese charac-
teristics and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protecting society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inor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nor crime governance,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the graded treatment mechanism for 
delinquent mi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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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态势。据统计，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罪

案件人数占比从 1999 年的 54.4%上升至 2023 年的 82.3%1。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轻罪类

型构成了司法实践的主体，昭示着“轻罪时代”的正式开启。在此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亦表现出显著

的轻罪特征，从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相关数据可知，其中盗窃、聚众斗殴、寻

衅滋事等轻罪占比超过七成。 
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低龄化与暴力倾向尚未得到根本遏制，现有的处遇手段呈现出“要

么简单释放、要么一罚了事”的极端化倾向。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后
文简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了分级干预的核心理念，202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后文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下调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这些立法调整为构建罪错未成

年人分级处遇机制提供了规范基础。然而，如何将轻罪治理的先进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实践深度融合，

仍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 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轻罪治理与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视角日趋多

元，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向均有所提升。 
在法律规制维度下，学者们聚焦于现行立法对轻罪治理与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制度供给问题。在轻

 
1https://www.spp.gov.cn/zdgz/202403/t20240309_6484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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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治理理论方面，主流观点主张超越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建立多元化、阶梯式的处遇体系，有研究

提出“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的范式转换[1]，强调社会修复与再犯预防。在罪错行为分级标准方面，

学界围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三分法”展开深度思辨，普遍认为“三分法”将性质迥异的违警行

为与触刑行为混同于“严重不良行为”，导致法律规制层面的层次混乱[2]。在具体处遇措施方面，研究

指出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专门矫治教育等制度存在适用范围过窄、执行标准不一、司法化程

度不足等问题，这些均属于法律规制层面的制度缺陷[3]。在域外经验借鉴方面，法国、德国、日本及英

美法系国家的分级处遇制度被广泛引介，比较研究揭示域外普遍强调专门法院管辖、处遇措施阶梯化设

计及社会支持体系配套，为我国法律规制完善提供了参照[4]。 
在研究机制维度下，学者们侧重于分级处遇机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操作。在罪错行为分级机制方面，

有研究系统提出“四分说”(虞犯行为、违警行为、触刑行为、犯罪行为)，主张以行为而非年龄为中心构

建分级机制，其核心在于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的处置从普通法律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少年司法运行

机制[5]。另有研究从实践操作性出发，认为处遇等级划分应综合行为罪错程度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

设计三级干预机制[6]。在处遇措施的运行机制方面，研究关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的监管功能、专门矫

治教育的社会力量参与、观护帮教的衔接流转等机制性问题，指出当前存在“规则空转”、社会调查功

能弱化、机构人员配置失衡等运行障碍。在域外机制的借鉴方面，有研究对比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审

前转处、家事法院调查、保释附加条件等机制，提出我国应细化“虞犯”“违警”的处遇规则，赋予品行

调查报告证据价值，并建立检察训诫制度[4]。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法律规制层面已系统揭示立法分散、分级模糊、措施失范等制度困境，在研

究机制层面初步构建了以分级标准为核心、以动态干预为主线的运行框架。但已有研究仍存在将“法律

规制”与“研究机制”割裂分析的倾向，且对策建议多停留于宏观原则，缺乏可操作的实现路径。本文试

图在上述方面做出补充。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以轻罪治理为背景，从机制运行而非静态制度角度，分析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

遇的理论根基、现实困境，并提出具体可操作的优化路径。 

2. 轻罪治理与分级处遇的耦合逻辑 

轻罪治理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虽然在关注对象和具体措施上存在些许差异，但在价值理念、

政策导向和功能定位上，二者具有深层次的逻辑耦合关系。这种耦合关系建立在其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并为机制整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一) 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理论基础 
国家亲权理论、恢复性司法理念、标签理论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共同奠定了罪错未成年人分级

处遇机制的理论基础。 
国家亲权理论认为，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终监护人”，应当承担起教育、保护和挽救罪错未成

年人的责任；当国家以“父母”身份出现时，须从儿童福祉出发，以孩子的利益为本位。这一理论打破了

传统报应刑观念的束缚，为分级处遇机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对涉罪未成年人进

行教育矫治是在国家亲权理论指导下构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7]”。 
恢复性司法理念强调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社区参与等方式，

促进罪错未成年人认罪悔罪、回归社会。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恢复性司法与“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高度契合，为分级处遇中非监禁化、非刑罚化措施提供了理论支撑。实证研究表明，采用恢复性司法程

序的未成年人再犯率明显低于传统司法程序。 
标签理论揭示了刑事司法干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对罪错未成年人贴上的“犯罪人”标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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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其形成犯罪认同，进而陷入犯罪生涯的理念认知中。该理论主张限缩司法干预范围，倡导非犯罪化、

非监禁化处理，为分级处遇中的审前分流、社区处遇等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未成年人保护的“帝王条款”，要求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的行动均应以促进

其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这一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后文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得以确立，成为分级处遇机制的最高指导原则，要求处遇措施必须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成长需求

相适应。 
(二) 轻罪治理的核心要义与政策导向 
轻罪治理是针对轻微犯罪的新型治理范式，其核心要义在于超越传统的消极惩罪，走向积极治理。

我国轻罪治理体系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在刑事政策层面，着力体现“宽严相济”中“宽”的取向，贯彻

“少捕慎诉慎押”方针，拓展不起诉的适用空间，并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在处遇手段层面，

则强调多样化与轻缓化，摒弃刑罚适用上的“一刀切”做法，重点关注社会关系修复与再犯预防。 
完善的轻罪治理体系应当“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建立多元的处遇模式，严格限制犯罪附随

后果，逐步建立前科消灭制度。这些理念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的价值取向高度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轻罪治理还将“三分原则”作为程序改革的核心内容，即根据案件性质、情节轻重采取差异化的处理程

序，这与分级处遇的机制逻辑不谋而合。 
(三) 轻罪治理与分级处遇的机制耦合 
轻罪治理与分级处遇机制的耦合关系体现在三个层面：在价值层面，二者均超越了报应主义刑罚观，

强调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体现了功能主义刑法观的转向；在制度层面，轻罪治理的“程序分流”与

“处置多元化”要求与分级处遇的“阶梯式”干预措施相互呼应；在政策层面，轻罪治理的“宽缓化”导

向与未成年人司法的“保护主义”理念相互强化。 
尤为重要的是，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往往成为轻罪治理改革的“试验田”。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

封存等原本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制度，正逐步扩展适用于成人轻罪案件。这种机制扩散现象充分体现了二

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正因此，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必须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针对仅实施轻

罪的未成年人，不能机械地适用刑法进行入罪化处理，而是应当基于他们自身的成长特性采取出罪化处

理[8]。 
综上，轻罪治理与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共享相似的价值理念与政策目标，二者的深度耦合为

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理解这种耦合关系，是推动机制完善的理论前提。 

3. 分级处遇机制的现实困境与成因 

尽管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已初步建立，但在轻罪治理背景下，其运行仍面临多重困境。这些

困境涉及立法、程序、资源分配等多个维度，制约了机制功能的充分发挥。 
(一) 立法层面的困境：规范分散与分级模糊 
立法分散是当前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面临的首要难题。相关规定零散地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后文简称《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文本中，缺少系统性的统筹与协调。与刑事程序法、监狱法等领域的未成年人专

章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刑法分散了不同章节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关规定，采用的是附属条文模式

[9]。这与刑事程序法、监狱法等领域的未成年人专章立法形成鲜明对比。立法分散导致适用标准不统一，

各部门职责划分不清，实践中容易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罪错行为分级标准不够清晰。尽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经确立了“不良

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犯罪行为”的三分格局，但支持“四分法”(即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刑行为、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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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的学术声音不减反增。严重不良行为涵盖了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违警行为和触刑行为，将

这两种具有完全不同风险等级的罪错行为归入同一范畴，极有可能造成层级混乱的干预措施[2]。分级标

准的不精确直接影响了处遇措施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导致实践中出现“该轻不轻、该重不重”的错位现象。 
(二) 程序层面的困境：出罪路径不畅与司法化不足 
从程序层面审视，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面临出罪机制运行不畅与程序保障力度不足的双重挑战。

尽管《刑法》第 13 条但书规定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为未成年人提供了出罪路径，

但这些路径在实践中运行并不顺畅。但书规定因定位不清、标准不明，严重制约了未成年轻罪案件的出

罪。此外，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面偏窄，仅限于《刑法》分则第四至六章的罪名，且量刑条件被限定为一

年有期徒刑以下，这使其审前分流功能难以有效发挥。 
与此同时，凡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处遇措施均缺少司法审查环节。目前，专门矫治教育等强制性

措施仍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决定，这种行政化决定模式不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专门矫治

教育实行封闭式管理，本身就具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属性，应交由司法机关审查决定。程序保障的

缺位不仅可能损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也有损处遇决定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三) 处遇措施的困境：单一化与执行异化 
在处遇措施方面，措施单一化和执行异化问题并存。现有处遇措施缺乏梯度和多样性，难以满足不

同类型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治需求。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责令严加管教流于形式”、“专门学校制度

适用性低”等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社会支持资源匮乏，处遇措施更加单一，难

以实现个性化矫治。 
与此同时，某些处遇措施在实践中出现异化现象。专门矫治教育本应侧重教育和矫治，但在执行中

往往演变为“变相监禁”，缺乏专业的教育内容和心理支持。调研发现，部分地区观护基地或专门学校

存在人员更替频繁、结构复杂、缺乏系统专业培训及教育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专门矫治教育效果欠佳。

此外，社区矫正等非监禁措施也因专业力量薄弱、监督不到位而流于表面。 
(四) 社会支持的困境：参与不足与协同不力 
社会支持体系薄弱制约着分级处遇机制的有效运行，集中体现为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和部门协同不力。

前者在于法律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却无明确的参与机制和稳定经费，致使社会组织参与度低、专业性

差，社会力量的进入缺少法律依据与配套制度。另一方面，公安、检察、法院、教育、民政、共青团、妇

联等诸多部门权责划分不清、信息共享受阻，难以形成一体化联动；多元主体反而带来责任稀释，加上

不同部门重视程度与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极易出现管理盲区或推诿现象。这种“碎片化”治理严重影响

了分级处遇的整体效果。 
上述困境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从历史视角看，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长期依附于

成人司法体系，缺乏独立理念和制度设计，“小儿酌减”思维仍占主导地位。从现实角度看，轻罪时代的

到来对传统司法资源分配和办案模式提出挑战，而理念更新和制度调整相对滞后。同时，社会对未成年

人罪错行为的关注往往呈现“两极分化”态势——要么过度宽容，要么过度严惩，这种舆论环境也制约

了理性机制建构。 
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关键点在于我国尚未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在实体法上未成年人与成年

人适用同一部刑法，这使得未成年人司法改革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 

4. 分级处遇体系的完善路径 

针对前述困境，应当在轻罪治理背景下，从明确分级标准、优化处遇措施、健全程序保障、强化社

会支持等方面系统完善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构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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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确罪错行为分级标准 
构建科学的分级处遇机制，关键在于确立精细化的罪错行为分级标准。现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的“三分法”在实践中标准过宽、针对性不足，学界因此普遍倡导“四分法”，将未成年人罪错行为依次

划分为不良行为、违警行为、触刑行为与犯罪行为四个层级。其中，“不良行为”指该法第 28 条 2所列

的吸烟、饮酒、沉迷网络等妨碍健康成长的行为；违警行为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但尚未达犯罪程

度的行为；触刑行为指触犯刑法但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不予追诉的行为；犯罪行为指经司法程序认定

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种精细化分级有助于根据行为性质匹配干预强度，是实现“过罚相当”、防止

处遇失当(既不过轻也不过重)的重要基础。 
至于实施路径，可通过规范性文件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加以

细释，明确“严重不良行为”可进一步区分为违警行为和触刑行为(即虽触犯刑法但因年龄不予刑事处罚)，
对罪错行为的等级划分愈是科学、精细与准确，则愈能保障所采取干预措施具备针对性与匹配度。 

在此基础上，应建立分级评估量表，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精准分级。明确评估办法与评估职

能的划分，从行为危害程度、主观恶性、再犯风险、家庭监护能力等维度设置量化指标，总分划定四个

等级对应的处遇建议[3]。评估机构按季度对正在接受处遇的未成年人进行动态分级调整。 
(二) 优化分级处遇措施体系 
1) 针对不良行为的实现路径 
以家庭、学校、社区干预为主，以学校为主要阵地，根据行为频次与严重程度采取递进式干预：轻

度不良行为由班主任进行谈话教育；中度不良行为由心理教师介入辅导；重度或反复不良行为转介至社

区社工组织开展家庭治疗。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和服务，避免公权力过早介入，重在教育和保护。 
2) 针对违警行为的实现路径 
适用保护处分措施，将“训诫”“社会服务”“心理矫治”等措施程序化。公安机关作出违警认定

后，应及时通知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并移送至当地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在规定

期限内完成社会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选取训诫、社会服务、心理矫治等适当措施，期满后出具评估报告

报检察机关备案[10]。 
3) 针对触刑行为的实现路径 
适用专门矫治教育等机构化处遇措施，但应严格限制人身自由约束的强度和期限。公安机关立案后

应提请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评估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后形成评估意见，报教育行政部

门会同公安机关作出决定。执行环节应区分专门学校的类型：普通专门学校接收违警行为未成年人，侧

重文化教育；特殊专门学校接收触刑行为未成年人，实行闭环管理但须保证文化课程与心理辅导的适当

比例。引入定期审查机制，确保处遇的必要性和适度性。 
4) 针对犯罪行为的实现路径 
坚持“以教代刑”原则，拓宽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空间，对可能判处一定刑期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

罪案件，检察机关宜优先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完善社区矫正制度，降低监禁刑的适用。在未成年人

领域探索建立前科有条件消灭制度，消除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有利于轻罪偶犯未成年人的改造

和再社会化[11]。 
(三) 健全程序性保障机制 
1) 畅通出罪路径 
扩大未成年人轻罪案件的非犯罪化处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刑法》第 13 条但书的适用标准，将

 
2https://www.spp.gov.cn/spp/fl/202012/t20201227_5036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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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未成年人司法特点相结合；扩大附条件不起诉实质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检察院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

例，明确对于可能判处一定期限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严重暴力犯罪除外)，均可考虑适用附条件

不起诉，指导性案例具有参照效力[12]。 
2) 推进决定程序的司法化改造 
以内部工作规程为依托，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决定的程序性规制。在公安机关提出专门矫治教育建议

之后，应当移送检察机关接受必要性审查，审查事项包括社会调查报告、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评估意

见，并须询问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不满足条件的，应书面告知公安机关并阐

明理由。同时，构建相应的异议救济机制。 
3) 强化权利保障机制 
确保罪错未成年人在各项程序中的诉讼权利。建立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告知制度。由相关部门联合制

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权利告知书，在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送达并解

释。告知内容应包括沉默权、律师帮助权、合适成年人到场权、申请回避权、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权等[9]。
对于讯问时律师不在场的情形，检察机关应严格审查供述的合法性。同时建立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专

业名册，实行专项培训与考核。 
(四) 构建社会化支持网络 
1) 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参与机制 
通过立法明确社会组织在罪错未成年人矫治中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可由相关部门出台未成年人司

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明确政府购买服务的目录、标准与程序。地方财政应将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

务纳入年度预算，为专业服务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同时建立第三方绩效评价机制，评价结果与后续购

买服务资格挂钩。 
2) 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 
成立未成年人司法综合保护中心，统合公安、检察、法院、教育、民政、团委、妇联等力量，形成协

同合力。依托统一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实现与司法、教育、共青团、妇联、民政等部门的信息共享与业

务流转。公安机关立案后及时将信息录入统一平台，中心分派社工开展调查评估，评估报告同步推送至

办案机关和各协作单位。 
3)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设立未成年人司法社工职业资格体系，加强专业培训，提升社会调查、观护帮教、心理矫治等工作

的专业水平。同时，建立专家支持系统，吸纳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参与罪错未成

年人的评估和矫治。 
4) 推动社会观护体系建设 
在每个地级市层面建立观护基地，可依托职业院校、福利企业、公益农场等实体。观护基地应具备

基本的生活、学习与活动条件。鼓励发展检察官监督、企业观护、社工帮教、监护人配合的观护模式，实

现对罪错未成年人的全方位观护。 
(五) 推动轻罪治理与分级处遇的深度融合 
1) 将轻罪治理的“三分原则”融入未成年人司法工作规程 
推动建立区别于成人的未成年人轻罪治理体系。实体层面明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全面推行“三

分原则”：对不良行为由学校、社区直接教育处理，实现零司法介入；对违警行为及部分轻罪由检察机

关主导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或保护处分，对较重的犯罪行为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全程适用未成年人特别程

序。程序层面贯彻三分原则；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应率先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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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立“以教代刑”为未成年人轻罪治理的基本准则 
针对仅实施轻罪的未成年人，不能机械地适用刑法进行入罪化处理，而是应当基于他们自身的成长

特性采取出罪化处理[8]。对于可能判处一定期限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凡具有认罪悔罪、取得

谅解、无再犯危险等情形的，应当优先适用附条件不起诉或保护处分，非不得已不得提起公诉。这一理

念应成为未成年人轻罪治理的基本准则。 

5. 结论 

轻罪治理时代的到来为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挑战。本文通过系

统分析轻罪治理与分级处遇机制的耦合关系，揭示了当前机制运行中的立法、程序、措施及社会支持等

层面的困境，并提出了可操作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建立精细化分级标准、多元化处遇措施、司法化

程序保障及社会化支持网络，是实现“过罚相当”“宽容不纵容”的关键。 
在具体实现路径上，本文着重强调了在不依赖大规模立法修改的前提下，通过司法解释、部门规范

性文件、工作机制优化、经费保障、专业队伍建设等落地要素，推动分级处遇机制的实质性完善。各项

建议保持了适度的概括性，便于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实践机关结合本地实际灵活适用。未来，随着轻

罪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机制将更加成熟，为推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整体现代

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坚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平衡“保护”与“惩戒”，将是机制发展的永恒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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